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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７０００系列标准现有２２个部分，到本部分出版之日，已出版的ＧＢ７０００系列标准如下：

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　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ＧＢ７０００．２—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２２部分：特殊要求　应急照明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４—２００７　灯具　第２１０部分：特殊要求　儿童用可移式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５—２００５　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６—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６部分：特殊要求　带内装式钨丝灯变压器或转换器的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７—２００５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９—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２０部分：特殊要求　灯串

ＧＢ７０００．１７—２００３　限制表面温度灯具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８—２００３　钨丝灯用特低电压照明系统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１９—２００５　照相和电影用灯具（非专业用）安全要求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１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２—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２部分：特殊要求　嵌入式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４—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４部分：特殊要求　可移式通用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７部分：特殊要求　庭园用的可移式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８—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８部分：特殊要求　手提灯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１１部分：特殊要求　水族箱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１２部分：特殊要求　电源插座安装的夜灯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３—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１３部分：特殊要求　地面嵌入式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７—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１７部分：特殊要求　舞台灯光、电视、电影及摄影场所（室内外）

用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８—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１８部分：特殊要求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１９—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１９部分：特殊要求　通风式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２５—２００８　灯具　第２２５部分：特殊要求　医院和康复大楼诊所用灯具

本部分为ＧＢ７０００《灯具》的第２２５部分，本部分应与ＧＢ７０００．１一起使用。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２２５：１９９４《灯具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２５章：医院和康复大楼诊

所用灯具》（包括修订１（２００４），英文版）。

为了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编写本部分时，删去了引用标准ＧＢ７０００．１等同采用的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的年份编号“１９９２”。

本部分代替ＧＢ７０００．１６—２０００《医院和康复大楼诊所用灯具安全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７０００．１６—２０００的主要差异：

———“本标准”改为“本部分”；

———标准名称改为“灯具　第２２５部分：特殊要求　医院和康复大楼诊所用灯具”；标准号由

ＧＢ７０００．１６改为ＧＢ７０００．２２５。

———“介电强度”改为“电气强度”；

———“耐电痕”改为“耐起痕”。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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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灯具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上海时代之

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朱战、施晓红、陈超中、熊飞、王寅、陆培光、陈维国、凌莉。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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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犈犆前言

　　１）　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是一个由各国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国际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国际标准化

组织。ＩＥＣ的宗旨是促进有关在电器和电子领域内的所有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为此，

ＩＥＣ除组织其他活动外，还出版国际标准。把国际标准委托给技术委员会制定，任何对所讨论

的问题感兴趣的ＩＥＣ国家委员会都可以参加这个制定工作。与ＩＥＣ建立联系的国际组织、政

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加这一制定工作。ＩＥＣ按照与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达成的协

议规定与其保持密切的合作。

２）　ＩＥＣ关于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该问题感兴趣的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技术

委员会制定的，表达了国际上尽可能接近的一致意见。

３）　这些决议和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指南的形式出版，以推荐的方式供各国使用，在这个意义

上已为各国委员会所接受。

４）　为了促进国际的统一，ＩＥＣ国家委员会承担最大程度地采用ＩＥＣ国际标准作为其国家标准或

地区标准。

５）　ＩＥＣ不提供指明其鉴定的标识程序，且不对任何声称符合某一标准的设备负责任。

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２２５及其修订件由ＩＥＣ第３４技术委员会，灯泡和相关产品的技术委员会的３４Ｄ灯具

分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本部分的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ＤＩＳ文件 表决报告

３４Ｄ（ＣＯ）２５４ ３４Ｄ（ＣＯ）２６３

　　修订件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 表决报告

３４Ｄ／８２２／ＦＤＩＳ ３４Ｄ／８２５／ＲＶＤ

　　本修订件表决通过的完整信息在可以在上表列出的表决报告内找到。

直到ＩＥＣ网站公布保持该结果的日期为止，委员会决定本出版物的内容保持不变。在这日期之

后，本出版物将

———重新确认；

———取消；

———被修订或替代，或

———被修订。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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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　第２２５部分：特殊要求

医院和康复大楼诊所用灯具

１　总则

１．１　范围

ＧＢ７０００的本部分规定了在诊所内进行内科治疗、检查以及在医院和康复大楼内进行医疗护理用

的灯具的安全要求，灯具以钨丝灯、荧光灯和其他气体放电灯为光源，电源电压不超过１０００Ｖ。

本部分不适用于在ＧＢ９７０６．１和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２４１中规定的含有光源的医用电气设备。

　　注１：医疗电气设备可能包括ＧＢ９７０６．１和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２４１标准覆盖的以医疗检查为目的灯具。

本部分不适用于应急照明灯具和在非医疗区（例如办公室）的一般照明灯具。

　　注２：对于这些灯具，应参考有关的灯具国家标准。

本部分不适用于高压消毒工序用的灯具或灯具部件以及手术台用的灯具。

１．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７０００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的所有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７０００．１　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９７０６．１　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安全通用要求（ＧＢ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Ａ１：１９９１＋Ａ２：１９９５，ＩＤＴ）

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２４１　医用电气设备　第２４１部分：手术灯具和诊断用灯具的安全特殊要求

２　一般试验要求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０章。在ＧＢ７０００．１中规定的试验的顺序应按照本部分章节的顺序进行，在这

种情况下，可能还要参考ＧＢ７０００．１的其他章节。除了本部分的试验要求以外，灯具特征被其他标准

涵盖的（例如，内装变压器的嵌入式灯具），还应符合有关灯具标准相关条款的规定。

３　术语和定义

应用ＧＢ７０００．１第１章和下述术语和定义。

３．１

置床区　犫犲犱犱犲犱犪狉犲犪

放置一个或多个患者的床的区域。

　　注：一个病房会有置床区或诸如护士岗位、杂用室和盥洗室等区域。

３．２

封闭式灯具　犲狀犮犾狅狊犲犱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由主要部件和半透明罩构成的使进入的灰尘和其他物体最少的灯具。

３．３

置床区灯具　犫犲犱犱犲犱犪狉犲犪犾狌犿犻狀犪犻狉犲

在患者区域使用的一般用途灯具。

　　注：它可能是表面安装（墙或天花板）、悬吊或嵌入式安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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